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6日上午 10：10 

地點：本校育英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吳貽誠校長                記錄：陳美吟 

壹、主席致詞： 

    1.祝福各位師長新春愉快並感謝各位老師及行政教職員團隊的努力，祈使

學校能更優質精進 

    2.其餘報告事項（詳如校長室報告事項第 1-1頁）。 

貳、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吳主任春和報告：（詳如教務處報告事項第 2-1頁~第 2-15頁）。 

二、學務處賴主任榮秋報告：（詳如學務處報告事項第 3-1頁~第 3~5頁）。 

三、總務處陳主任書勤報告：（詳如總務處報告事項第 4~1頁~第 4-5頁）。 

四、實習處陳主任煥卿報告：（詳如實習處報告事項第 5-1頁~第 5~5頁）。 

五、輔導室陳主任韻如報告：（詳如輔導室報告事項第 6~1頁~第 6-6頁）。 

六、圖書館嚴主任婉月報告：（詳如圖書館報告事項第 7-1頁~第 7-7頁）。 

  七、進修部蔡主任嘉祥報告：（詳如進校部報告事項第 8-1頁~第 8-8頁）。 

八、人事室張主任清柳報告：（詳如人事室報告事項第 9-1頁~~第 9-6頁）。 

九、主計室宋主任素蕙報告：（詳如主計室報告事項第 10-1頁）。 

參、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3案 

提案一：訂定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請討
論。 

說 明： 

1. 根據教育部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容：學校為推動課程發展

應訂定「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成立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下得設各領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

究會。 

2.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年級及領域/群科/學程/科目

（含特殊需求領域課程）之教師、教師組織代表及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應再納入專家學者代表，各級學校並得視學校發展需要



 

聘請校外專家學者、社區/部落人士、產業界人士或學生。 

3.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請詳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交由教務處辦理。 

105-2教學組-提案一-附件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 

106 年 2 月 2 日 

一、 依據教育部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本校課程內容包括：技術型高中總體課程課綱、體育班課綱、特教課綱。 

三、 目的 

(一)規劃本校總體課程，建立學校教學特色。  

(二)審查各學科及學習領域課程計劃。  

(三)協調選修課程、節數，增進教學品質。 

(四)訂定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 

(五)規劃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六)其他有關本校課程發展相關事項。 

四、 組織 

(一)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 

(二)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主任教官、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實

驗研究組長、各群科及共同科召集人為本會委員。 

(三) 聘請家長代表、教師會理事長及學者專家擔任本會委員。 

(四) 本校課程發展組織架構圖詳附件一。 

五、 會議 

(一)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乙次，視實際需要得召開臨時會。  

(二)本會決議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同意始得議決。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送校務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本校教務章則之學生考詴考場規則注意事項，請討論。 

說 明：因應學務處之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修訂，修訂內容如詳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交由教務處辦理。 
 
105-2教學組-提案二-附件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學生考詴考場規則注意事項 
89.04初訂 

97.09修訂 

106.02修訂 
修訂前 修訂後 備註 

1.考詴前應將書包（本）放置教室前、

後或走廊，書桌必須反轉，桌內全

部出清，門窗打開。 

  

2.考詴時應將班級、座號及姓名先行寫

在詴卷上，然後作答。如繳卷後發

現有未寫班級、座號、姓名之詴卷，

一律扣其成績三分。 

  

3.學年或學期成績補考必須帶學生

證，未帶學生證者，當場簽名並補

驗。 

  

4.每節考詴二十五分鐘後才可繳卷。學

生無故遲到，逾時十五分鐘者，不

得參加考詴。 

  

5.詴卷發出後，除印刷不清得舉手發問

外，其餘一律不得發問。 

  

6.考詴應用文具必須攜帶齊全，臨時不

得向他人借用。 

  

7.數學科考詴不得攜帶計算機，其他科

目攜帶與否依命題教師之規定（命

題教師請在詴卷自行註明）。使用計

算機時，不得互相商借。亦不得使

用電源。 

  

8.考詴時應保持肅靜、注意秩序，並服

從監考教師之指導。 

  

9.聞考詴下課鐘（鈴）聲，應即繳卷，

不得延誤。  

  

10.繳卷後應立即出場，不准翻閱他人

詴卷及在詴場門口、窗口或教室內

觀望逗留。 

  

11.繳卷後若有零星物件留在詴場未攜

出者，應俟下課後方准入場收拾。 

  



 

12.違反第 6至第 11條考詴規則者，除

詴卷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扣十分

外，並記警告以上之處分。 

12.違反第 6 至第 11 條考詴規則者，

視為違反考場規則，情節輕微者，

除詴卷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扣十

分外，並記警告以上之處分。 

 

13.按照座位表就座，不得擅自調動。   
14.不准交談或故意作聲響或誦讀自己

答案。 

  

15 期中(末)中不得攜帶手機及通訊器

材進入詴場，違者視情節輕重議處。 

  

16.不得在場內與場外交談或有幫助作

弊之行為。  

  

17.違反第 13條至第 15 條考詴規則，

除詴卷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扣分

外，並予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16.違反第 13條至第 16條考詴規則，

視為違反考場規則，情節嚴重者，

除詴卷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扣二

十分外，並予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18.不得窺視他人詴卷或故意讓他人看

卷。 

  

19.不得在桌上或牆壁預留和詴卷相關

文字符號或公式，經發現者，以夾

帶論。 

  

20.不得交換詴卷。   
21.不得傳遞、夾帶書本、作業或紙條。   
22.不得請人代替參加考詴。   
23.詴場中不得使用手機及通訊器材，

違者視情節輕重議處。 

  

24.違反第 17 至第 21 條考詴規則者，

除詴卷作零分外，並予以記大過以

上處分，其有故意擾亂情節嚴重者

另行議處 

24.違反第 18至第 23條考詴規則者，

視為違反考場規則，情節重大者，

除詴卷作零分外，原則上予以記大

過以上處分，其有故意擾亂情節嚴

重者另行議處；特殊情況由教務處

另行認定之。 

 

25.學生因違反考詴規則詴卷扣分，如

該次考得不敷扣者，均以扣至零分

為止不記負分。 

  

26.本規則未規定之違反考詴行為，視

當時情況另行議處。 

  

26.本規則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提案三：修訂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適性轉科實施要點 (如附件)，

請討論。 
說 明：原法源依據已失效，回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並修改

部分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交由教務處辦理。 
 

105-2註冊組-提案一-附件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適性轉科實施要點 

103.06.30經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104.1.7經103學年度校內學生適性轉科工作小組會

議修訂 

第一條、本要點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13條訂定之。 

第二條、日間部各職業類科招收轉科學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科原核定招生名額為限。 

第三條、符合下列申請條件之日間部職業類科學生得申請校內轉科。 

一年級上學期本校各科如有缺額，學生如因就讀科別志趣不合等原因，經導師、科

主任、輔導老師諮商建議後可申請轉至其它科一年級第二學期就讀。 

第四條、學生就讀本校期間申請轉科以一次為限，轉科完成公告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再回

原科就讀。 

第五條、學生於規定期間內提出轉科申請後，由相關人員組成轉科審查委員會審核，必要時

參酌國中會考成績及學生學習成績或舉行轉科考詴。 

第六條、轉科審查委員會邀請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

任、家長代表、轉出班導師及科主任、轉入班導師及科主任擔任委員。 

第七條、轉科學生學分之抵免及補修，依據本校學生重補修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轉科名額：各科招收轉科學生名額依該科實際缺額訂定。 

第九條、轉科程序： 

一、申請：凡符合條件者應於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申

請表如附表）；轉科以一次為限。 

二、考詴：申請轉入設計群各科之學生，如有超額情形得加考術科。 

三、放榜：錄取榜單公告於本校教務處佈告欄。 

四、報到：經錄取之轉科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至註冊組報到，逾時視同放棄，回歸原

就讀科組，而後不得再提申請。 

第十條、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要點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106學年度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內學生轉科申請表 

學年度 科別 年級 班級 學號 姓名 

      

擬轉入科別：      科 

申請轉科原因： 

 

 

 

□是 □否 附導師會談記錄 

□是 □否 附輔導老師會談記錄 

學業成績(請檢附第一次及第二次段考成績單) 

第一次段考成績單 □是 □否 

第二次段考成績單 □是 □否 

此 致 

學生： 家長： 

家長簽章： 

連絡電話： 

導師： 原科主任： 擬轉入科主任： 

輔導老師：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內學生轉科輔導老師會談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會談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會談內容  

會談後意見  

輔導老師簽章  

輔導主任簽章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內學生轉科導師會談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會談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會談內容  

會談後意見  

原班導師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學務處提案 1案 

提案一：修訂「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如附件 4) 

說明：依本校實際需要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交由學務處教官室辦理。 

肆、臨時動議：（略） 

伍、校長結論：感謝教務處及學務處教官室提出討論提案資料詳實，維護 

              學生權益。 

陸、散會：上午十三點五十二分。 

敬會各處室： 

會議中校長指示及決議應辦事項，會請各處室辦理。 

紀錄：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官室：                    總務處：  

 

實習處：                    輔導處：  

 

圖書館：                    進修部： 

 

人事室： 主計室：   

 

陳閱：                      校  長：  


